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北市监吊处〔2025〕0001号
当事人：广西泰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5MA5PJ2U84T
住所：柳州市柳北区柳长路15号之一18栋7号
法定代表人：谢前雄
我局执法人员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当事人进行信息查询,以及对柳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柳州市税务局提供的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社保信息、税务信息进行对比发现，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企业现场检查记录，证明企业已经停业。

证据（二）企业登记信息一份，证明企业登记注册情况；

证据（三）我局邮政挂号信被退回的回执，证明通过地址已与当事人无法联系。

证据（四）企业未年报信息一份，证明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参加年报（详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证据（五）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拟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名单（税务局比对）一份，证明当事人未做税务登记信息确认以及税务状态非正常的事实；

证据（六）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拟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名单（人社局比对）一份，证明当事人未参保。

以上证据系我局依照合法程序取得，符合法定形式。

我局于2025年11月10日通过网上公告方式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柳北市监吊告〔2025〕0005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和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对当事人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月3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